
如有任何有關不安全工作地點及工序的投訴，

請致電勞工處職安健投訴熱線2542 2172。所
有投訴均會絕對保密。

查詢

投訴

勞工處出版    3/2010-1a-L79 



如有任何有關不安全工作地點及工序的投訴，

請致電勞工處職安健投訴熱線2542 2172。所
有投訴均會絕對保密。

投訴

查詢

勞工處出版       3/2010-1a-L79



《清拆違例建築工程工作安全須知 (2010 年版) 》更正對照表 

（2024 年 3 月 28 日） 

 

項目 頁 現行版本 修訂 
1 封底 法例 

 
根據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

第 6A 條的一般責任條文，負

責清拆違例建築工程的僱主或

東主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

內，盡量確保其僱用的人健康

及工作安全，並須設置安全的

工作系統。僱主或東主如不遵

守一般責任條文，即屬違法，

可被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 6 個

月。 
 
 
 
 
 

 
根據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

第6B條的一般責任條文，僱員

必須與僱主及其他人士合作，

共同遵守各項安全法例，並且

不能作出危害自己或他人的行

為。僱員如不遵守一般責任條

文，即屬違法，可被罰款 5 萬

元及監禁 6 個月。 
 

法例 
 
根據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

第 6A 條的一般責任條文，負

責清拆違例建築工程的僱主或

東主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的範圍

內，盡量確保其僱用的人健康

及工作安全，並須設置安全的

工作系統。任何僱主或東主不

遵守一般責任條文的規定，即

屬犯罪 —  
(a)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 — 可

處罰款 300萬元及監禁 6個
月；或 

(b)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 — 可
處罰款 1,000 萬元及監禁 2
年。  

 
根據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

第6B條的一般責任條文，僱員

必須與僱主及其他人士合作，

共同遵守各項安全法例，並且

不能作出危及其本人或他人的

事情。僱員如不遵守一般責任

條文的規定，即屬犯罪，一經

定罪，可處罰款 150,000 元及

監禁 6 個月。 
 

— 完 — 

  




